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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：收入分配改革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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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，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。一派认为，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；另一派认

为，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。  

 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，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，但在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

分配，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。  

  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，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因素，也有计划

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、工资标准等因素，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

因，买方强势，卖方弱势。  

  从深层次看，我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，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、福利

多、升迁容易；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、福利少，几乎没有升迁机会。  

  在农村，到现在为止，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。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、使用权，

但没有产权，不能用于抵押、转让，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，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

方限制。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，可其身份和市民不一样，处于弱势。  

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，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。改革方案要贯彻

市场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条件和原则，打破行业垄断，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律、规则，

如工资标准、工资级差等要认真审查，该取消的取消、该修改的修改。要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，让

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、市场主体之间有序进行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，保证农民有财产性收

入。在劳动力市场上应该让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，消除不对称行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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